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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壹章 緒論 

第一節 計畫緣起與法令依據 

壹、計畫緣起 

「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」原係由臺灣省政府擬定規劃，於 70 年 5 月

20日發布實施。其後因應科學工業園區之快速發展需要，由臺灣省政府依都市計畫法第

27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，辦理「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（部分零星工業

區、農業區、保護區、學校用地、機關用地、道路用地、河道為工業區、農業區、保護

區、學校用地、公園、綠地、道路用地）案」，於 76 年 12 月 4 日發布實施，變更園區

三路以東保護區、農業區為工業區、道路用地、公園用地等，變更後之工業區增加約三

百多公頃，限作為「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」所容許之工業使用。該次總變更面積

約五百多公頃，變更範圍列為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第三期發展地區，並分為五階段

開發，其中第四及第五開發階段位屬本計畫範圍。 

然第三期發展地區劃設後未能如期開發，且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亦表示放棄辦理徵

收，遂於 84 年 8 月辦理恢復原使用分區之專案通盤檢討，惟經精省前臺灣省都市計畫

委員會 86年 8月 6日第 534次會議決議「併入第二次通盤檢討案研處」；同時本特定區

主要計畫經政府組織架構調整（87、88 年精省及地方制度法發布），改由本府為擬定機

關，並續依都市計畫法第 26條及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規定辦理通盤檢討。 

本府於 91年啟動第二次通盤檢討作業，辦理三次公開展覽及舉辦多場民眾說明會，

同時提交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，歷經十四次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（以下簡稱「部

都委會」）專案小組審查及四次部都委員會大會審議（94 年 9 月 6 日第 616 次會議、95

年 5月 2日第 632次會議、97年 7月 15日第 686 次會議及 98年 12月 22 日第 721次會

議）。其中，於部都委會第 686 次審決後，本府與廣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簽訂科學

工業園區特定區新竹縣轄竹東鎮區段徵收委託開發案辦理整體開發，開發過程因涉及都

市計畫配置調整另送內政部審議，於部都委會第 721次審決，惟案內除「配合柯子湖溪

排水工程整治計畫，以一般徵收方式取得部分（變更內容明細第 7-2、8-6、10-2 案）」

報部核定外，餘應重新研擬適當之都市計畫方案後，再提送內政部續予審議；後續經本

府修正計畫方案召開四場公展說明會，最後因本府與委託單位雙方契約履約等問題而未

完成第二次通盤檢討法定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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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都市計畫法規定擬定機關每三年或五年內至少應通盤檢討一次，自前一次通盤檢

討迄今已二十五餘年，為維護土地所有權人權益、加速都市土地合理利用，爰辦理第二

次通盤檢討作業。 

因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已表示放棄辦理徵收，本計畫區原規劃為科學工業園區之目

的已不符目前之土地使用需求，為與科學工業園區計畫區分，於本次通盤檢討變更本計

畫之名稱，以符區段徵收目的及土地使用需求。 

貳、法令依據 

一、通盤檢討部分 

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及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

第 2條之規定辦理。 

（一）都市計畫法第 26條 

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，不得隨時任意變更。但擬定計畫之機關每三年內

或五年內至少應通盤檢討一次，依據發展情況，並參考人民建議作必要之變更。

對於非必要之公共設施用地，應變更其使用。 

前項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之辦理機關、作業方法及檢討基準等事項之實

施辦法，由內政部定之。 

（二）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2 條 

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，應視實際情形分期分區就本法第 15 條或第 22 條規

定之事項全部或部分辦理。但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已屆滿計畫年限或二十五年者，

應予全面通盤檢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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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 通盤檢討範圍 

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（第一次通盤檢討）計畫範圍北以光復路為界，南以寶

山鄉丘陵線及客雅溪為界，西至交通大學及青草湖風景區，東止於竹東鎮之二重埔。

本次通盤檢討以新竹縣轄部分（竹東鎮部分）為主，計畫範圍北起中興路（122 線），

南至第二高速公路，西側以柯子湖溪為界，範圍包括新竹縣竹東鎮頭重里、二重里、

三重里及柯湖里之部分地區，其主要計畫面積為 453.84公頃，計畫區位及範圍示意圖

詳參圖 1-1及圖 1-2。 

 

資料來源：本計畫繪製 

圖 1-1 計畫區位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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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本計畫繪製 

圖 1-2 計畫範圍示意圖 

 

  




